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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竹縣簡易自來水系統營運補助申請書 
申請日期：          申請序號：             

申請單位基本資料 

申請類別 □簡易自來水事業 □鄉鎮市公所 聯絡人  

單位名稱  聯絡電話  

代表人  連絡地址  

應備文件自我檢核 申請單位勾選 
□簡易自來水事業 □鄉鎮市公所 是 否 

1.簡易自來水事業核准設立公文 1.計畫書 □ □ 

2.簡易自來水系統合法水權狀 2.執行區域範圍 □ □ 

3.供水戶數名冊 3.執行工作內容 □ □ 

4.近期簡易自來水事業召開會議紀錄 4.執行經費概估 □ □ 

5.近期簡易自來水事業營運管理情形經費收支表 5.執行期程規劃 □ □ 

6.補助項目之統一發票(電子發票)或收據正本 6.預期效益 □ □ 

7.主任委員身分證正、反面影本 7.其他 □ □ 

8.金融帳戶存摺封面影本  □ □ 

9.補助款領款收據  □ □ 

10.其他  □ □ 

補助項目 

申請項目(可複選)    數量  
發票或收據金額 

(新臺幣元) 

補助金額 

(新臺幣元) 
備註 

□巡檢人員保險     

□巡檢人員裝備     

□水權登記及水質檢測     

□蓄水設施清洗     

□簡易自來水工程改善

案先期規劃 
  

 
 

□簡易自來水系統維護

相關備料 
  

 
 

□簡易自來水系統維護

相關設施 
  

 
 

□簡易自來水系統簡易

修繕工程 
  

 
 

合計   

￭備註： 

1. 簡易自來水事業申請案補助經費以所需費用 2/3且最高新台幣 5萬元為原則，如供水戶超過 100 戶以上者(含
學校)，得斟酌提高補助經費，惟最高以補助新台幣 10 萬元為限，但有特殊營運需求經本府同意者，不在此
限。 

2. 鄉鎮市公所申請案補助經費以所需費用 2/3 且以不超過本計畫年度預算 1/2 為原則，並於本府同意後於核定
經費額度內辦理。 

審核結果：□符合補助標準 □不符合補助標準   核定補助金額：新臺幣        元 

承辦人 主管 機關首長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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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竹縣簡易自來水系統營運補助領據 

茲領到貴府「新竹縣簡易自來水系統營運補助作業計畫」補助經費 

新臺幣____萬____仟____佰____拾____元整 

(金額大寫，請用零、壹、貳、叁、肆、伍、陸、柒、捌、玖) 

此   致 

新竹縣政府 

申請單位： 

主任委員： 

匯款金融機構（註明分行）：__________銀行_____________分行(郵局) 

戶名(與申請單位、存摺戶名一致)：____________________ 

帳號：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 

 

中  華  民  國        年        月        日 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 

 

附件 申請單位金融帳戶存摺封面影本 

 

存摺封面影本黏貼處 


